桃園市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
國教輔導團科技領域輔導小組
科技教材與專科教室設備規畫研習實施計畫
1、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桃園市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整體計畫。
(三)桃園市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整體計畫。
2、 目標
（1） 協助國中、小學教師具備完整開發APP軟體能力，並激發教師自我提升資訊能力意願。
（2） 輔導領域教師依據設備標準規劃科技教室，並參考設備基準採購適切之機具設備，並規劃創客（Maker）的空間，以利學生設計及創作。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科技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3） 承辦學校：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4、 實施對象
本市科技領域團員及相關領域有興趣的教師30人。
5、 辦理時間
106年12月8日(星期五) 13:30~16:30。
6、 辦理地點
桃園市立龍興國民中學。
7、 實施方式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或主持人
	地點
	備註

	13:00~13:20
	報到
	龍興國中行政團隊
	會議室
	

	13:20~13:30
	長官致詞
	教育局督學室長官
	會議室
	

	13:30~14:50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生活科技課程規劃
	講師：高師大林玄良教授
	會議室
	

	15:00-16:00
	科技專科教室規劃模式與規範
	講師：高師大林玄良教授

	會議室
	

	16:00~16:30
	綜合座談
	講座講師
	會議室
	


8、 報名方式
至市府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依照各場次辦理學校報名。
9、 預期效益
(1) 透過實作的分享，協助參與老師實作開發科技教材，藉授課教師程式開發經驗及教材內容融入課堂教學與班級經營。
(2) 增進教師對科技教室規劃理論認知與實務經驗，並具體參與科技教室規劃與經驗交流，讓教師能透過科技教室規劃提昇教學品質
10、 經費來源：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補助。（如附件）
11、 獎勵與成果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規定，核予獎勵。
12、 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